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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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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1頁

嘉義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

承辦人：邱月櫻

電話：05-3620123轉501

傳真：05-3620379

電子信箱：schman@mail.cyc.edu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阿里山鄉香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6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1024581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內政部令1010840133、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處理辦法、內政部令1010840130、

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通報及協助辦法(0245810A00_ATTCH1.zip)

主旨：「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處理辦法」及「兒童及少年高風

險家庭通報及協助辦法」，業經內政部於101年5月30日分

別以台內童字第1010840133、1010840130號令修正發布（

如附件；公告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://gazette.nat.g

ov.tw）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01年6月6日臺訓(三)字第1010101503號書函

辦理。

正本：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
副本：嘉義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、教育處特殊及幼兒教育科、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2012-06-11
12:24:35


